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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院政〔2020〕31 号 签发人：李国锋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SCI(EI)论文、专利、项目、成果转

化等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科技厅转发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教科技〔2020〕98 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

转化运用的实施意见》（豫教科技〔2020〕45 号）、《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意见》（中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科

研管理，完善有关科研制度，结合学院《科研奖励暂行办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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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2018〕07 号）、《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院政

﹝2018﹞08 号）和《专利管理暂行办法》（院政﹝2018﹞13 号）

等文件，经学院研究决定，对 SCI（EI）论文、专利、项目、成果

转化等工作中有关具体问题作以补充规定，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6 月 10 日



- 3 -

关于 SCI(EI)论文、专利、项目、成果转化等
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保持学院科研管理政策的连

续性，推动学院科研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科技人员的合

法权益，现对 SCI（EI）论文、专利、项目、成果转化等管理办法

作以补充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SCI(E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科技厅转发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教科技〔2020〕98 号）要求，对 SCI（EI）论文相关

指标使用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凡是 SCI（EI）期刊论文，在经过国内有关学术同行评

价认定之后，再参照国内相关论文的相应档次给予奖励。学院《科

研奖励暂行办法》（院政〔2018〕07 号）中涉及到的 SCI（EI）期

刊论文奖励标准不再执行。

（二）SCI（EI）期刊论文在科研业绩和职称评审核算中的档

次，按照同行评价给出的相应档次套入核算。

二、停止专利申请资助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科学技

术厅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实施意见》（豫

教科技〔2020〕45 号）文件要求，特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从 2020 年 4 月 22 日收到文件之日起，我院停止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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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的资助。

（二）专利获得授权后，暂时仍按学院《科研奖励暂行办法》

（院政〔2018〕07 号）的奖励标准执行。根据学院实际，逐步取

消对专利奖励。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根据学院《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院政

﹝2018﹞08 号）和《专利管理暂行办法》（院政﹝2018﹞13 号），

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体事宜补充规定如下：

（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审批程序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交易时，由科技处牵

头，会同有关部门、成果完成人或专利发明人，与需求单位进行

前期洽谈，登记备案，草拟合同，公示，报院长办公会批准，签

订正式合同。要建立和完善勤勉尽责，尽职免责机制，促进科技

成果的转移转化。

（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益分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收益分配，按照学院《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管理办法（试行）》（院政﹝2018﹞08 号）执行。

学院所有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首先汇入学院财务账户，

作为学院的创收收入。学院留取部分，作为学院科研发展基金；

其余部分，由第一成果完成人按照成员贡献大小，提出分配方案，

财务处打入个人账户。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后的使用

经学院批准同意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之后，可在学院的科研



- 5 -

业绩考核统计周期内使用，在职称评审中按上级及其他有关政策

执行。

四、加强科研项目诚信规范管理

（一）对项目牵头部门要求

为规范科研管理，学院其他部门承担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科

研项目立项、成果申报等（含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均需提

前到科技处登记备案。科研项目和成果纳入到学院科研管理体系

后，方可享受学院有关科研管理政策，否则不得享受。

（二）对项目主持人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9﹞35 号）要求，

凡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的项目主持人，是项目第一责任人，应认真

履行科研诚信要求。凡违反学术诚信要求，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

按期结项，也不申请延期的项目主持人，暂停一切科研项目申报，

影响期为两年。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全面实施科研诚

信承诺制度，优化科研环境，净化学术空气，推动我院学术研究

健康有序发展。

五、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如以往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

一致的，以此文件为准。本规定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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